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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與實務訓練與操作，以落實學以致用之目標。又該部已建立「資訊安全推廣中心」架設資

安技術練習平臺（Wargame）及「資訊安全交流平臺」並舉辦資安研習及研討會。另針對大專

校院教職員，辦理專業證照人才培訓，以強化校園網路資安防護能量；辦理大專校院教職員

專業證照人才培訓及高中職以上學校個人資料保護巡迴教育訓練，並於國中小辦理資安認知

推廣活動等，以強化師生之資安知能。 

三、有關江委員建請國家安全局積極研發各類網路武器部分，行政院已轉請該局參考。 

（十七）行政院函送陳委員根德就經建會應儘速召集相關單位擬定具體措

施，以加速自由經濟示範區推動工作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

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4 月 22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24566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3-8-186） 

陳委員有關本院經建會應儘速召集相關單位擬定具體措施，以加速自由經濟示範區推動工作

之質詢，經交據本院經建會查復如下： 

一、鑒於自由經濟示範區部分推動工作涉及特別條例研訂，為加快推動腳步，推動工作將分兩階段

進行。第 1 階段以僅需修改行政法規者優先辦理，並同步研訂「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例」

，俟通過後，即開始第 2 階段的示範區推動工作。 

二、第 1 階段（特別條例公布前）推動工作會以現行自貿港區（五海一空）「境內關外」為核心，

透過前店後廠委外加工，結合鄰近園區先行同步推動，在北、中、南地區自然形成聚落。第 2

階段（特別條例公布後）將考量地方稟賦、設置效益、發展腹地、交通便捷等原則增設園區

，由中央規劃或地方申設方式辦理。 

三、貴委員對於經建會應儘速邀集相關單位擬定具體做法之提示，本院將督促經建會遵照辦理。 

（十八）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政府應有一套整體性的棒球產業發展政

策，以助健全我國球員、教練、防護員等相關人員的環境條件問

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4 月 22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23492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3-7-162） 

羅委員對政府應有一套整體性的棒球產業發展政策，以助健全我國球員、教練、防護員等相

關人員的環境條件案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教育部答復如下： 

為延續「振興棒球運動總計畫」執行成果及本次世界棒球經典賽中華隊參賽晉級前八強所帶

來熱潮，本部檢討前開總計畫並蒐集相關資料後，刻正研訂「棒球強棒計畫」，俾利國內整體棒球

產業更加蓬勃發展，棒球強棒計畫執行策略初步規劃如下： 

一、深耕基層棒球，厚植發展基礎 

(一)鼓勵學校成立棒球社團，擴增基層棒球隊數。 


